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747號

抗  告  人 

即  受刑人  林暐宸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

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所為撤銷緩刑之裁定（113年度撤緩更

一字第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㈠抗告人即受刑人林暐宸（下稱受刑人）

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訴字

第27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

管束，於民國111年10月13日確定（下稱前案）。惟受刑人

於緩刑期內之112年3月18日，更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

罪，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以113年度審簡

字第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後於113年2月16日確定（下

稱後案1）；於緩刑期內之112年4月26日更犯在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強暴，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

危險罪，而經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下稱澎湖地檢署）檢察

官以112年度偵字第508、536號提起公訴（下稱後案2）；於

緩刑期內之112年11月10日，更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

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經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下稱新北地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9號判決判處有期

徒刑8月（下稱後案3）。㈡原審審酌受刑人所犯之前案、後

案1之罪雖分別為罪質不同之犯罪，然均為故意犯罪，受刑

人為後案2、3所示犯罪，雖未經宣告有期徒刑確定，然俱有

犯罪嫌疑重大之情節，難認其品行良善，受刑人於緩刑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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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應謹言慎行、奉公守法，然其於後案1所為，僅係細故，

即在公眾得出入之百貨公司門口，與他人鬥毆；後案2所涉

係因行車糾紛，即在道路上攔車，毀損他人車輛並毆打駕駛

人；後案3更是假冒證券公司收款人員，擔任詐欺集團取款

車手，並經法院判處罪刑，參諸受刑人於前案審理期間經合

議庭法官告知，嗣於保護管束期間亦經觀護人告誡，對於其

於緩刑期間內須保持品性良善，不得再涉犯刑案，均知之甚

詳，竟於緩刑期內再犯後案1至3所示案件，足認其並未因前

案給予之緩刑宣告而愛惜羽毛，仍重蹈覆轍，漠視我國律

法，法治觀念淡薄。且受刑人所犯後案1、2皆係因細故糾紛

而起，犯行地點均為公眾得出入之地點，造成公眾或他人恐

懼不安，就人民安寧之影響及對公共秩序有所為害，亦有反

社會性之行為呈現，後案3更為目前紊亂整體社會治安甚鉅

之3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未遂，足認其未因前案諭知緩刑而

有警惕效果，難認有悛悔改過之心。綜上，實難認為前案之

緩刑宣告有何啟其自我警惕而免再犯之效果，而有對受刑人

執行刑罰制裁以為教化之必要。綜上，本件聲請尚無不合，

應予准許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受刑人固於前案緩刑期間，因犯後案1而經

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惟受刑人緩刑宣告之前案，係

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未遂等重罪，相較於

後案1所涉傷害罪，二者所侵害之法益差別甚鉅，尚難憑此

遽認受刑人有反覆實施同類犯罪之傾向，遑論認原宣告之緩

刑難收其預期效果。又後案法院已審酌受刑人坦承犯行之犯

後態度，並考量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自陳智識程度、家

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情，認受刑人後案罪責程度未達必量處

重刑、入監服刑始得矯正之程度，若因受刑人再犯案即撤銷

前案緩刑之宣告，受刑人即須入監執行2年，對受刑人過於

嚴苛，有違比例原則。況受刑人所犯妨害秩序及違反洗錢防

制法、詐欺等案件(後案2、3)　，均未經法院判決確定，與

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未合，另基於無罪推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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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於各該案件尚未確定前，自難遽認受刑人確有犯行，並

據以推論受刑人未保持善良品性或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之情

形而有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1款等規定。是原審

法院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尚非可採，請求撤銷原裁定等

語。

三、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於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並在緩刑期內

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足認原宣告

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

宣告；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保持善良品行，

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如違反情節重大，檢察官得聲請

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之宣告，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及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1款、第74條之3第1項分別定有

明文。又緩刑制度之本旨，乃在鼓勵惡性較輕之犯罪行為人

或偶發犯、初犯得適時改過，以促其遷善，復歸社會正途，

然犯罪行為人經宣告緩刑後，若有具體事證足認其並未因此

有反省悔悟、改過遷善之意，自不宜給予緩刑之寬典，故而

設有撤銷緩刑宣告制度。刑法第75條之1採裁量撤銷主義，

受刑人除須符合同條第1項各款要件外，並須符合「足認原

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之實質

要件，法官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妥適審酌受刑人

所犯前後數罪間，關於法益侵害之性質、再犯之原因、違反

法規範之情節是否重大、受刑人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

反社會性等情，是否已使前案原為促使惡性輕微之受刑人或

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宣告之緩刑，已難收其預期之效

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另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

第1項所謂「情節重大」，當從受判決人自始是否真心願意

接受緩刑付保護管束所應遵守之事項，或於緩刑期間內是否

顯有遵守之可能而故意違反、無正當事由拒絕遵守等情事而

言，考量受判決人違反應遵守事項之情形，依比例原則綜合

衡酌原宣告之緩刑是否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

之必要，資以決定該緩刑宣告是否應予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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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查：　

  ㈠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1年

度訴字第27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緩刑期間

付保護管束，於111年10月13日確定（即前案），又於緩刑

期內之112年3月18日，更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經

臺北地院以113年度審簡字第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於1

13年2月16日確定（即後案1）等情，有各該判決書、本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可佐（見撤緩卷第21至37頁、本院卷第29至33

頁）。是受刑人確於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

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堪以認定。

　㈡受刑人於緩刑期內除再犯後案1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外，復

於112年11月10日，更犯刑法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等

罪，經新北地檢署以112年度偵字第77989號提起公訴，因受

刑人於第一審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新北

地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9號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判處有期

徒刑8月，受刑人不服，就該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經本

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2221號判決駁回其上訴，受刑人仍有

不服，現上訴最高法院審理中（即後案3），有起訴書、判

決書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可佐（見原審撤緩卷第51至58

頁、本院卷第43至49頁）。是受刑人確有於緩刑期內再犯後

案1、3等罪，足認其並未因前案審理時法官曉諭及緩刑付保

護管束期間觀護人告誡於緩刑期內不得涉犯其他案件（見撤

緩更一卷第22頁），而知所節制，一再故意犯罪，顯未遵守

「保持善良品行，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之誡命事項。

　㈢本院審酌受刑人於前案緩刑宣告確定後未及半年，即因細故

在公眾得出入之百貨公司與他人鬥毆（後案1），其後更參

與犯罪組織，假冒證券公司收款人員，擔任詐欺集團取款車

手（後案3），雖然各次犯罪所侵害之法益不同，但均為故

意犯罪，所顯現之惡性及反社會性難認輕微，可見受刑人並

未珍惜前案給予緩刑宣告之寬典，更未因此心生悔悟知所警

惕，難以期待日後其能恪遵相關法令。故綜合前揭事證，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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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前案宣告之緩刑確實難收其預期抑止再犯之效果，而有執

行刑罰之必要。原審同此認定，依檢察官之聲請，撤銷受刑

人之緩刑宣告，其裁量符合目的性，尚無不合。

　㈣至抗告意旨主張受刑人所犯後案3尚未經法院判決確定，基

於無罪推定之法理，自難遽認受刑人確有詐欺及洗錢犯行云

云。惟查，受刑人對於後案3之犯行，於該案偵查及審理時

均坦承不諱，並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提起上訴，犯罪事實部

分未經上訴業已確定，是本院認定受刑人確有後案3之犯

行，並未與無罪推定原則有所扞格，抗告意旨此部分主張，

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審因認檢察官聲請為正當，依刑法第75條之1

第1項第2款、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原裁定誤載為第7

4條之1，應予更正）第1項規定，裁定撤銷前案緩刑之宣

告，經核並無違誤，應予維持。受刑人執上開理由指摘原裁

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游士珺

                                      法  官  吳祚丞

                                      法  官　黃于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游秀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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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747號
抗  告  人  
即  受刑人  林暐宸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所為撤銷緩刑之裁定（113年度撤緩更一字第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㈠抗告人即受刑人林暐宸（下稱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27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於民國111年10月13日確定（下稱前案）。惟受刑人於緩刑期內之112年3月18日，更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以113年度審簡字第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後於113年2月16日確定（下稱後案1）；於緩刑期內之112年4月26日更犯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強暴，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危險罪，而經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下稱澎湖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508、536號提起公訴（下稱後案2）；於緩刑期內之112年11月10日，更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下稱後案3）。㈡原審審酌受刑人所犯之前案、後案1之罪雖分別為罪質不同之犯罪，然均為故意犯罪，受刑人為後案2、3所示犯罪，雖未經宣告有期徒刑確定，然俱有犯罪嫌疑重大之情節，難認其品行良善，受刑人於緩刑期間本應謹言慎行、奉公守法，然其於後案1所為，僅係細故，即在公眾得出入之百貨公司門口，與他人鬥毆；後案2所涉係因行車糾紛，即在道路上攔車，毀損他人車輛並毆打駕駛人；後案3更是假冒證券公司收款人員，擔任詐欺集團取款車手，並經法院判處罪刑，參諸受刑人於前案審理期間經合議庭法官告知，嗣於保護管束期間亦經觀護人告誡，對於其於緩刑期間內須保持品性良善，不得再涉犯刑案，均知之甚詳，竟於緩刑期內再犯後案1至3所示案件，足認其並未因前案給予之緩刑宣告而愛惜羽毛，仍重蹈覆轍，漠視我國律法，法治觀念淡薄。且受刑人所犯後案1、2皆係因細故糾紛而起，犯行地點均為公眾得出入之地點，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就人民安寧之影響及對公共秩序有所為害，亦有反社會性之行為呈現，後案3更為目前紊亂整體社會治安甚鉅之3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未遂，足認其未因前案諭知緩刑而有警惕效果，難認有悛悔改過之心。綜上，實難認為前案之緩刑宣告有何啟其自我警惕而免再犯之效果，而有對受刑人執行刑罰制裁以為教化之必要。綜上，本件聲請尚無不合，應予准許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受刑人固於前案緩刑期間，因犯後案1而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惟受刑人緩刑宣告之前案，係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未遂等重罪，相較於後案1所涉傷害罪，二者所侵害之法益差別甚鉅，尚難憑此遽認受刑人有反覆實施同類犯罪之傾向，遑論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又後案法院已審酌受刑人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並考量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自陳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情，認受刑人後案罪責程度未達必量處重刑、入監服刑始得矯正之程度，若因受刑人再犯案即撤銷前案緩刑之宣告，受刑人即須入監執行2年，對受刑人過於嚴苛，有違比例原則。況受刑人所犯妨害秩序及違反洗錢防制法、詐欺等案件(後案2、3)　，均未經法院判決確定，與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未合，另基於無罪推定原則，於各該案件尚未確定前，自難遽認受刑人確有犯行，並據以推論受刑人未保持善良品性或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之情形而有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1款等規定。是原審法院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尚非可採，請求撤銷原裁定等語。
三、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於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並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保持善良品行，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如違反情節重大，檢察官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之宣告，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1款、第74條之3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緩刑制度之本旨，乃在鼓勵惡性較輕之犯罪行為人或偶發犯、初犯得適時改過，以促其遷善，復歸社會正途，然犯罪行為人經宣告緩刑後，若有具體事證足認其並未因此有反省悔悟、改過遷善之意，自不宜給予緩刑之寬典，故而設有撤銷緩刑宣告制度。刑法第75條之1採裁量撤銷主義，受刑人除須符合同條第1項各款要件外，並須符合「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之實質要件，法官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妥適審酌受刑人所犯前後數罪間，關於法益侵害之性質、再犯之原因、違反法規範之情節是否重大、受刑人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情，是否已使前案原為促使惡性輕微之受刑人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宣告之緩刑，已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另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第1項所謂「情節重大」，當從受判決人自始是否真心願意接受緩刑付保護管束所應遵守之事項，或於緩刑期間內是否顯有遵守之可能而故意違反、無正當事由拒絕遵守等情事而言，考量受判決人違反應遵守事項之情形，依比例原則綜合衡酌原宣告之緩刑是否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資以決定該緩刑宣告是否應予撤銷。
四、經查：　
  ㈠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27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於111年10月13日確定（即前案），又於緩刑期內之112年3月18日，更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經臺北地院以113年度審簡字第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於113年2月16日確定（即後案1）等情，有各該判決書、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見撤緩卷第21至37頁、本院卷第29至33頁）。是受刑人確於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堪以認定。
　㈡受刑人於緩刑期內除再犯後案1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外，復於112年11月10日，更犯刑法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等罪，經新北地檢署以112年度偵字第77989號提起公訴，因受刑人於第一審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新北地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9號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受刑人不服，就該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2221號判決駁回其上訴，受刑人仍有不服，現上訴最高法院審理中（即後案3），有起訴書、判決書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可佐（見原審撤緩卷第51至58頁、本院卷第43至49頁）。是受刑人確有於緩刑期內再犯後案1、3等罪，足認其並未因前案審理時法官曉諭及緩刑付保護管束期間觀護人告誡於緩刑期內不得涉犯其他案件（見撤緩更一卷第22頁），而知所節制，一再故意犯罪，顯未遵守「保持善良品行，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之誡命事項。
　㈢本院審酌受刑人於前案緩刑宣告確定後未及半年，即因細故在公眾得出入之百貨公司與他人鬥毆（後案1），其後更參與犯罪組織，假冒證券公司收款人員，擔任詐欺集團取款車手（後案3），雖然各次犯罪所侵害之法益不同，但均為故意犯罪，所顯現之惡性及反社會性難認輕微，可見受刑人並未珍惜前案給予緩刑宣告之寬典，更未因此心生悔悟知所警惕，難以期待日後其能恪遵相關法令。故綜合前揭事證，堪認前案宣告之緩刑確實難收其預期抑止再犯之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原審同此認定，依檢察官之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其裁量符合目的性，尚無不合。
　㈣至抗告意旨主張受刑人所犯後案3尚未經法院判決確定，基於無罪推定之法理，自難遽認受刑人確有詐欺及洗錢犯行云云。惟查，受刑人對於後案3之犯行，於該案偵查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並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提起上訴，犯罪事實部分未經上訴業已確定，是本院認定受刑人確有後案3之犯行，並未與無罪推定原則有所扞格，抗告意旨此部分主張，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審因認檢察官聲請為正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原裁定誤載為第74條之1，應予更正）第1項規定，裁定撤銷前案緩刑之宣告，經核並無違誤，應予維持。受刑人執上開理由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游士珺
                                      法  官  吳祚丞
                                      法  官　黃于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游秀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747號
抗  告  人  
即  受刑人  林暐宸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
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所為撤銷緩刑之裁定（113年度撤緩更
一字第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㈠抗告人即受刑人林暐宸（下稱受刑人）
    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訴字
    第27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
    管束，於民國111年10月13日確定（下稱前案）。惟受刑人
    於緩刑期內之112年3月18日，更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
    罪，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以113年度審簡
    字第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後於113年2月16日確定（下
    稱後案1）；於緩刑期內之112年4月26日更犯在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強暴，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
    危險罪，而經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下稱澎湖地檢署）檢察
    官以112年度偵字第508、536號提起公訴（下稱後案2）；於
    緩刑期內之112年11月10日，更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
    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經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下稱新北地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9號判決判處有期
    徒刑8月（下稱後案3）。㈡原審審酌受刑人所犯之前案、後
    案1之罪雖分別為罪質不同之犯罪，然均為故意犯罪，受刑
    人為後案2、3所示犯罪，雖未經宣告有期徒刑確定，然俱有
    犯罪嫌疑重大之情節，難認其品行良善，受刑人於緩刑期間
    本應謹言慎行、奉公守法，然其於後案1所為，僅係細故，
    即在公眾得出入之百貨公司門口，與他人鬥毆；後案2所涉
    係因行車糾紛，即在道路上攔車，毀損他人車輛並毆打駕駛
    人；後案3更是假冒證券公司收款人員，擔任詐欺集團取款
    車手，並經法院判處罪刑，參諸受刑人於前案審理期間經合
    議庭法官告知，嗣於保護管束期間亦經觀護人告誡，對於其
    於緩刑期間內須保持品性良善，不得再涉犯刑案，均知之甚
    詳，竟於緩刑期內再犯後案1至3所示案件，足認其並未因前
    案給予之緩刑宣告而愛惜羽毛，仍重蹈覆轍，漠視我國律法
    ，法治觀念淡薄。且受刑人所犯後案1、2皆係因細故糾紛而
    起，犯行地點均為公眾得出入之地點，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
    不安，就人民安寧之影響及對公共秩序有所為害，亦有反社
    會性之行為呈現，後案3更為目前紊亂整體社會治安甚鉅之3
    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未遂，足認其未因前案諭知緩刑而有警
    惕效果，難認有悛悔改過之心。綜上，實難認為前案之緩刑
    宣告有何啟其自我警惕而免再犯之效果，而有對受刑人執行
    刑罰制裁以為教化之必要。綜上，本件聲請尚無不合，應予
    准許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受刑人固於前案緩刑期間，因犯後案1而經
    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惟受刑人緩刑宣告之前案，係
    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未遂等重罪，相較於
    後案1所涉傷害罪，二者所侵害之法益差別甚鉅，尚難憑此
    遽認受刑人有反覆實施同類犯罪之傾向，遑論認原宣告之緩
    刑難收其預期效果。又後案法院已審酌受刑人坦承犯行之犯
    後態度，並考量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自陳智識程度、家
    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情，認受刑人後案罪責程度未達必量處
    重刑、入監服刑始得矯正之程度，若因受刑人再犯案即撤銷
    前案緩刑之宣告，受刑人即須入監執行2年，對受刑人過於
    嚴苛，有違比例原則。況受刑人所犯妨害秩序及違反洗錢防
    制法、詐欺等案件(後案2、3)　，均未經法院判決確定，與
    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未合，另基於無罪推定原則
    ，於各該案件尚未確定前，自難遽認受刑人確有犯行，並據
    以推論受刑人未保持善良品性或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之情形
    而有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1款等規定。是原審法
    院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尚非可採，請求撤銷原裁定等語
    。
三、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於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並在緩刑期內
    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足認原宣告
    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
    宣告；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保持善良品行，
    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如違反情節重大，檢察官得聲請
    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之宣告，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及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1款、第74條之3第1項分別定有
    明文。又緩刑制度之本旨，乃在鼓勵惡性較輕之犯罪行為人
    或偶發犯、初犯得適時改過，以促其遷善，復歸社會正途，
    然犯罪行為人經宣告緩刑後，若有具體事證足認其並未因此
    有反省悔悟、改過遷善之意，自不宜給予緩刑之寬典，故而
    設有撤銷緩刑宣告制度。刑法第75條之1採裁量撤銷主義，
    受刑人除須符合同條第1項各款要件外，並須符合「足認原
    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之實質
    要件，法官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妥適審酌受刑人
    所犯前後數罪間，關於法益侵害之性質、再犯之原因、違反
    法規範之情節是否重大、受刑人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
    反社會性等情，是否已使前案原為促使惡性輕微之受刑人或
    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宣告之緩刑，已難收其預期之效果
    ，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另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第1
    項所謂「情節重大」，當從受判決人自始是否真心願意接受
    緩刑付保護管束所應遵守之事項，或於緩刑期間內是否顯有
    遵守之可能而故意違反、無正當事由拒絕遵守等情事而言，
    考量受判決人違反應遵守事項之情形，依比例原則綜合衡酌
    原宣告之緩刑是否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
    要，資以決定該緩刑宣告是否應予撤銷。
四、經查：　
  ㈠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
    訴字第27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
    保護管束，於111年10月13日確定（即前案），又於緩刑期
    內之112年3月18日，更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經臺
    北地院以113年度審簡字第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於113
    年2月16日確定（即後案1）等情，有各該判決書、本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可佐（見撤緩卷第21至37頁、本院卷第29至33頁
    ）。是受刑人確於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
    6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堪以認定。
　㈡受刑人於緩刑期內除再犯後案1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外，復於
    112年11月10日，更犯刑法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等罪，
    經新北地檢署以112年度偵字第77989號提起公訴，因受刑人
    於第一審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新北地院
    以113年度金訴字第9號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8月，受刑人不服，就該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
    13年度上訴字第2221號判決駁回其上訴，受刑人仍有不服，
    現上訴最高法院審理中（即後案3），有起訴書、判決書及
    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可佐（見原審撤緩卷第51至58頁、本院
    卷第43至49頁）。是受刑人確有於緩刑期內再犯後案1、3等
    罪，足認其並未因前案審理時法官曉諭及緩刑付保護管束期
    間觀護人告誡於緩刑期內不得涉犯其他案件（見撤緩更一卷
    第22頁），而知所節制，一再故意犯罪，顯未遵守「保持善
    良品行，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之誡命事項。
　㈢本院審酌受刑人於前案緩刑宣告確定後未及半年，即因細故
    在公眾得出入之百貨公司與他人鬥毆（後案1），其後更參
    與犯罪組織，假冒證券公司收款人員，擔任詐欺集團取款車
    手（後案3），雖然各次犯罪所侵害之法益不同，但均為故
    意犯罪，所顯現之惡性及反社會性難認輕微，可見受刑人並
    未珍惜前案給予緩刑宣告之寬典，更未因此心生悔悟知所警
    惕，難以期待日後其能恪遵相關法令。故綜合前揭事證，堪
    認前案宣告之緩刑確實難收其預期抑止再犯之效果，而有執
    行刑罰之必要。原審同此認定，依檢察官之聲請，撤銷受刑
    人之緩刑宣告，其裁量符合目的性，尚無不合。
　㈣至抗告意旨主張受刑人所犯後案3尚未經法院判決確定，基於
    無罪推定之法理，自難遽認受刑人確有詐欺及洗錢犯行云云
    。惟查，受刑人對於後案3之犯行，於該案偵查及審理時均
    坦承不諱，並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提起上訴，犯罪事實部分
    未經上訴業已確定，是本院認定受刑人確有後案3之犯行，
    並未與無罪推定原則有所扞格，抗告意旨此部分主張，難認
    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審因認檢察官聲請為正當，依刑法第75條之1
    第1項第2款、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原裁定誤載為第7
    4條之1，應予更正）第1項規定，裁定撤銷前案緩刑之宣告
    ，經核並無違誤，應予維持。受刑人執上開理由指摘原裁定
    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游士珺
                                      法  官  吳祚丞
                                      法  官　黃于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游秀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747號
抗  告  人  
即  受刑人  林暐宸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所為撤銷緩刑之裁定（113年度撤緩更一字第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㈠抗告人即受刑人林暐宸（下稱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27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於民國111年10月13日確定（下稱前案）。惟受刑人於緩刑期內之112年3月18日，更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以113年度審簡字第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後於113年2月16日確定（下稱後案1）；於緩刑期內之112年4月26日更犯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強暴，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危險罪，而經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下稱澎湖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508、536號提起公訴（下稱後案2）；於緩刑期內之112年11月10日，更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下稱後案3）。㈡原審審酌受刑人所犯之前案、後案1之罪雖分別為罪質不同之犯罪，然均為故意犯罪，受刑人為後案2、3所示犯罪，雖未經宣告有期徒刑確定，然俱有犯罪嫌疑重大之情節，難認其品行良善，受刑人於緩刑期間本應謹言慎行、奉公守法，然其於後案1所為，僅係細故，即在公眾得出入之百貨公司門口，與他人鬥毆；後案2所涉係因行車糾紛，即在道路上攔車，毀損他人車輛並毆打駕駛人；後案3更是假冒證券公司收款人員，擔任詐欺集團取款車手，並經法院判處罪刑，參諸受刑人於前案審理期間經合議庭法官告知，嗣於保護管束期間亦經觀護人告誡，對於其於緩刑期間內須保持品性良善，不得再涉犯刑案，均知之甚詳，竟於緩刑期內再犯後案1至3所示案件，足認其並未因前案給予之緩刑宣告而愛惜羽毛，仍重蹈覆轍，漠視我國律法，法治觀念淡薄。且受刑人所犯後案1、2皆係因細故糾紛而起，犯行地點均為公眾得出入之地點，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就人民安寧之影響及對公共秩序有所為害，亦有反社會性之行為呈現，後案3更為目前紊亂整體社會治安甚鉅之3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未遂，足認其未因前案諭知緩刑而有警惕效果，難認有悛悔改過之心。綜上，實難認為前案之緩刑宣告有何啟其自我警惕而免再犯之效果，而有對受刑人執行刑罰制裁以為教化之必要。綜上，本件聲請尚無不合，應予准許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受刑人固於前案緩刑期間，因犯後案1而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惟受刑人緩刑宣告之前案，係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未遂等重罪，相較於後案1所涉傷害罪，二者所侵害之法益差別甚鉅，尚難憑此遽認受刑人有反覆實施同類犯罪之傾向，遑論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又後案法院已審酌受刑人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並考量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自陳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情，認受刑人後案罪責程度未達必量處重刑、入監服刑始得矯正之程度，若因受刑人再犯案即撤銷前案緩刑之宣告，受刑人即須入監執行2年，對受刑人過於嚴苛，有違比例原則。況受刑人所犯妨害秩序及違反洗錢防制法、詐欺等案件(後案2、3)　，均未經法院判決確定，與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未合，另基於無罪推定原則，於各該案件尚未確定前，自難遽認受刑人確有犯行，並據以推論受刑人未保持善良品性或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之情形而有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1款等規定。是原審法院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尚非可採，請求撤銷原裁定等語。
三、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於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並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保持善良品行，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如違反情節重大，檢察官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之宣告，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1款、第74條之3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緩刑制度之本旨，乃在鼓勵惡性較輕之犯罪行為人或偶發犯、初犯得適時改過，以促其遷善，復歸社會正途，然犯罪行為人經宣告緩刑後，若有具體事證足認其並未因此有反省悔悟、改過遷善之意，自不宜給予緩刑之寬典，故而設有撤銷緩刑宣告制度。刑法第75條之1採裁量撤銷主義，受刑人除須符合同條第1項各款要件外，並須符合「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之實質要件，法官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妥適審酌受刑人所犯前後數罪間，關於法益侵害之性質、再犯之原因、違反法規範之情節是否重大、受刑人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情，是否已使前案原為促使惡性輕微之受刑人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宣告之緩刑，已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另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第1項所謂「情節重大」，當從受判決人自始是否真心願意接受緩刑付保護管束所應遵守之事項，或於緩刑期間內是否顯有遵守之可能而故意違反、無正當事由拒絕遵守等情事而言，考量受判決人違反應遵守事項之情形，依比例原則綜合衡酌原宣告之緩刑是否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資以決定該緩刑宣告是否應予撤銷。
四、經查：　
  ㈠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27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於111年10月13日確定（即前案），又於緩刑期內之112年3月18日，更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經臺北地院以113年度審簡字第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於113年2月16日確定（即後案1）等情，有各該判決書、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見撤緩卷第21至37頁、本院卷第29至33頁）。是受刑人確於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堪以認定。
　㈡受刑人於緩刑期內除再犯後案1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外，復於112年11月10日，更犯刑法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等罪，經新北地檢署以112年度偵字第77989號提起公訴，因受刑人於第一審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新北地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9號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受刑人不服，就該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2221號判決駁回其上訴，受刑人仍有不服，現上訴最高法院審理中（即後案3），有起訴書、判決書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可佐（見原審撤緩卷第51至58頁、本院卷第43至49頁）。是受刑人確有於緩刑期內再犯後案1、3等罪，足認其並未因前案審理時法官曉諭及緩刑付保護管束期間觀護人告誡於緩刑期內不得涉犯其他案件（見撤緩更一卷第22頁），而知所節制，一再故意犯罪，顯未遵守「保持善良品行，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之誡命事項。
　㈢本院審酌受刑人於前案緩刑宣告確定後未及半年，即因細故在公眾得出入之百貨公司與他人鬥毆（後案1），其後更參與犯罪組織，假冒證券公司收款人員，擔任詐欺集團取款車手（後案3），雖然各次犯罪所侵害之法益不同，但均為故意犯罪，所顯現之惡性及反社會性難認輕微，可見受刑人並未珍惜前案給予緩刑宣告之寬典，更未因此心生悔悟知所警惕，難以期待日後其能恪遵相關法令。故綜合前揭事證，堪認前案宣告之緩刑確實難收其預期抑止再犯之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原審同此認定，依檢察官之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其裁量符合目的性，尚無不合。
　㈣至抗告意旨主張受刑人所犯後案3尚未經法院判決確定，基於無罪推定之法理，自難遽認受刑人確有詐欺及洗錢犯行云云。惟查，受刑人對於後案3之犯行，於該案偵查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並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提起上訴，犯罪事實部分未經上訴業已確定，是本院認定受刑人確有後案3之犯行，並未與無罪推定原則有所扞格，抗告意旨此部分主張，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審因認檢察官聲請為正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原裁定誤載為第74條之1，應予更正）第1項規定，裁定撤銷前案緩刑之宣告，經核並無違誤，應予維持。受刑人執上開理由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游士珺
                                      法  官  吳祚丞
                                      法  官　黃于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游秀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